
親屬關係證明文件應經 
陸方公證及海基會驗證 

註 1：醫療院所基於時效考量，得檢附親
屬關係公證書影本及海基會已收件
驗證之收據，向移民署申請先行進行
審查程序，俟完成驗（查）證後，再
予發證。 

註 2：倘依申請個案病況無法俟驗（查）
證程序完成後再行入境，則由醫療院
所敘明事由向移民署提出先行發證
之申請，惟於發證後仍應補正驗（查）
證完成之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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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申請人在大陸地區向當地公

安機關辦理赴臺審批 
註：申請來臺大陸人士持入出境

許可證，向大陸公安機關辦
理來臺審批之時程約為 30
日至 6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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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陸地區人民專案申請來臺接受醫療服務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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